
7 对 “不可抗力”的认定

案例 :某船舶公 司超 面积填海建设生产用地行政
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惰】

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组织中国海监福建省/总队开展 2∞6年
福建省围填海工程项目海洋环境保圹监督检查时,检查组于2∞6年
8月 2日在福安市海域发现某船舶公司超面积填海。卩月%日经福
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批准立案∷福建省总队展开了调查取证。
在现场调查、询问当事人、收集证据、委托鉴定和咨询有关单
位之后,证实该公司为扩大再生产的用地,在侬法驭得的 3。 ⒆8公

呷海域使用权海域之外,超面积填海 18.41亩。该行为违反 F《海
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的规定,构成非法占用海域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该案件经过会审、听证后,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依据 《海域
使用管理法》第凼十二条的规定,对当事人超审glt面积填海行为
作出了
“
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恢复该海域原状,并处以

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海域使用金十倍 (人民币
sg.Q61万元)罚款”飚行政处罚。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,提
出了复议。经复议机关审查,最终作出维持原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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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了行政处罚决定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该案件在听证和复议期间的焦点问题主要有:

-、 超面积填海行为是否违法

当事人认为,其所实施的项目是为了促进福建闽东鳋济的发展

而建设 5O00吨级多用途集装箱码头,符合国家产业政策,超面积

填海行为不违法。

福建省总队认为,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能成为可以违法用海的

借口,符合产业政策与遵守海域使用法律规范并不矛盾。在我国从

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遵纪守法,是维护安定、稳定的社会生

产生活秩序的基本要求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从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

的经营活动中,发生了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,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

裁。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于⒛怩 年 1月 1日 开始实施,其所设定的

义务是明确的,即
“
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,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

用权
”
。当事人在超面积填海所使用的海域中并未获得海城使用

权。因此,超面积填海行为属于违法用海行为,应当承担 《海域

使用管理法》规定的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二、超面积填海行为是否为
“
不可抗力

”
所致

当事人认为:超面积用海是由于地质因素及两次台风酃
“
不

可抗力
”
造成的。⒛06年两次台风产生的风暴潮使照批濉的骥海

区域发生地基下陷和外围堰崩塌占为减轻灾害损失,对漯蠛海区域

进行了
“
加固
`加
高
”,致使多填了 18亩多的ilm。蛾。国此,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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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行为
“
不是故意的

”
,即主观上没有过错,不违法。

案件承办人所提取的该项目用海工程的 《工程地质勘察报
告》、《ェ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和 《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等
材料中都巳明确指明,该海域部分地块的地质状况存在滩涂土质松
软、淤泥堆积等问题。当事人没有严格依照工程设计单位所设计的
施工方案进行施工,积极、主动的进行制定预防措施、方案,避免
可能造成的围堰崩塌。因此,多次回填并非因不可抗力所致。同
时,从设计单位出具的 《某船舶实业有限公司多用途 (集装箱 )
码头平面布置图》中可以看出,其所多填的海域在施工设计时就
已纳入当事人的经营用地范畴。这份材料充分说明了,当事人超面
积 (18.⒋ 亩海域)的填海行为是早有预谋的。

三、
“
故意
”
与
“
过失
”
之辨析

根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的规定,只要海域使用行为人未履
行法定的义务实施了用海,即为非法用海,而不论其 “故意”还
是
“
过失
”
。当事人所辩称的

“
不是故意

”
可以当作

“
不是主观故

意
”
解。法学理论上把

“
故意
”
分成主观故意和客观故意。主观

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,并且希望或者放
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思想活动;客观故意也称过失,是指因为疏忽
大意或者行为不慎的行为,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思想活动。在行
政法律领域,对行政违法行为实行

“
过错推定

”
的方法。

“
一般只

要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就视其为主观有过错,不必再追究其主观
因素了。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”

《行政处罚法》和有关海洋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归责原则做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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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因此,执法机构认为,当事人作为一个经过工商行政韭髀邮

门依法登记的企业法人,实施了法律明令禁止的无偿用海衍为,必

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,而不论其主观上是
“
故意
”
还娃
Ⅱ
过

失
”
。

【专家点评】                   ,

本案中,当事人未经批准,没有取得海域使用证,掇 白蠛海 ,

应该予以处罚。在听证过程中,当事人提出实施的项目是为r促进

闽东经济的发展,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,不违法,这种认渗1俎钳误

的。守法经营与符合国家政策不矛盾。

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、不能克服的。本粜屮m堰

坍塌所导致的损失本可以预防避免。但因当事人在建憷时潋有严格

按照设计要求施工,没有采取事先制定的顿防措施和方寨,才擞终

导致围堰坍塌,多次回填。不可抗力与当事人非法蠛
im·之间没有lAˉ l

果关系。因此,当事人将不可抗力作为其非法填海的批辩理山不成

立。案件承办人认定是正确的。


